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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二零二三年年報之

澄清公告

茲提述中國文旅農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於

二零二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所刊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年

報」）。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年報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誠如年報所披露，本公司核數師中正天恆會計師有限公司（「核數師」）因多項有關

持續經營之不確定因素（「審核保留意見」）而不對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發表意見（「不發表意見」）。本公司董事（「董事」）會

（「董事會」）謹此就上述引起不發表意見之項目補充以下資料。

管理層對核數師就審核保留意見的重大判斷範疇的立場

於核數師報告日期（「核數師報告日期」），本集團管理層（「管理層」）同意核數師對

審核保留意見的各個重大判斷範疇。

審核委員會意見

於核數師報告日期，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同意及認同管理層對核數

師就審核保留意見的各重大判斷範疇的立場。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年報所載一切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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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或計劃買賣本公司股份或本公司其他證券時務請

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文旅農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楊立君

香港，二零二四年六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立君先生（主席）、高敬堯先生及譚嘉偉先

生，非執行董事黃玉麟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陳凱寧女士、蘇慧琳女士及陳珠海

女士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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